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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手册

自治基本条例，是立足于新宿区的地区特性，在以“新宿区”为单位思考并决定事情时，规定区民、议

会、区长（※ 执行机关）等，对有关区域建设的所有事项应担负什么样的职能，以及应采用怎样的方法去

推进区域建设的“自治的基本规则”。

为了制定自治基本条例，新宿区前后历经 4 年时间进行准备，条例于 2011 年 4 月 1 日颁布生效。

区的执行机关由区长及其辅助机关（副区长及职员）、各委员会（教育委员会、选

举委员会、监察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区长带领，本着区议会决定事项的前提下，切

实推行区行政工作的组织。

各委员会和委员按照各自独立的想法开展业务，区长是所有执行机关的总代表。

此外，只有区长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其他的执行人员由区长任命（副区长、教育委

员、监察委员等人事安排还必须获得区议会的同意）。另外，在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中，

将执行机关定义为“区的行政机关”。

※ 执行机关

现在，为什么需要自治基本条例？1

什么是自治基本条例？1

术 语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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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除了规定新宿区自治的基本理念外，还规定区民作为自治的主体所拥有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区议会、区长等的责任和义务、区行政运营的原则等“自治的基本规则”。

新宿区是最接近区民的自治体，它除了按照自己的责任和权限进行区行政运营外，还旨在通过区民、区

议会、区长等自治的担当者发挥各自的职能，建设人人都感觉“住在新宿区真是太好了”、“今后还想住在

这里”的区域。

现在已有 200 个以上的自治体制定了自治基本条例，如果将正在讨论的自治体也包括在内，则数量比

这个更多。

（市区町村数 ：由 1999 年 3 月末的 3,255 个减至截至 2012 年 1 月 4 日的 1,742 个）

自治基本条例的制定为什么普及得这么广呢？如果从多个方面来分析原因，可以列举出以下 3 点。

现今，全国有超过 4 万个通过了认证的ＮＰＯ法人，在新宿区设有事务所的特定非盈利活动法人（即

NPO 法人）即超过了 750 个。此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活动团体更是达到其数倍之多。

可以认为参加市民活动的很多人，都是希望“建立人际关系”“为社会做点事情”。很多的人都是因为希

望创建“适于居住的区域”“可以安心生活的区域”而参加活动的。

国家也好，自治体也好，由于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少子高龄化以及补助费用的增多等，导致财政状况变

得非常严峻，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回应任何需求。已经不能将由婴儿到老年人的所有居民的需求全部

纳入视野，全部给予应对了。

这样的话，如何让区域变为无论是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或是对来访的人来说都是“更好的区域”呢。

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思考和行动。可以认为这样的时机正在一步步趋于成熟。

由于按照国家的地方分权推进计划，修订了 475 卷相关的法律，“关于推动地方分权相关法律建设的法

律”，即所谓的“地方分权一揽子法”，于平成 12 年（2000 年）颁布生效。

①“市民活动”的推广

②国家或自治体的职能的变化

③地方分权的发展

为什么需要自治基本条例？2

现在，为什么需要自治基本条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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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分权一揽子法的生效，之前中央集权型的行政体系中核心部分的机关委任

事务制度被废除，过去的机关委任事务，除了国家的直接执行事务部分及事务本身被

废除外，还按照新的事务划分调整为自治事务和法定受托事务。

※ 机关委任事务的废止术 语 解 释

根据该法律，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废除了 ※ 机关委任事务。为此，条例制定权范围的扩大成为了自治

体一个很大的优势。过去的机关委任事务模式，是不能进行条例制定的，但现在至少可以针对自治事务制

定条例。另外，国家的通告、通知变成了“技术性建议”，失去了法律约束力。过去，国家的通告具有命令、

训令的性质，自治体有义务遵照执行，但由于此法的生效，此义务被解除。各自治体可以依据地域的特性

制定适当的法令条例。

由于这种地方分权的改革，由于权限和财源从国家向地区转移，作为基础自治体，不得不按照“自己决

定”“自己负责”的模式进行自治体运营，创建能扩大居民的自治，能充分反映居民想法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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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方面会因为自治基本条例而改变？3

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会因为自治基本条例而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由于以条例这样的形式，让自

治的体制和区域建设的基本原则具有了法律依据，使得区民、议会、区长等各自的职能以及体制等得以明确。

该条例规定了区民、议会、区的责任，区行政运营的原则等基本的规则，由于明确了区民、议会及区的

职能，推进了自治，同时，由于确立了在有效利用地区所具有的特性和资源的同时，可以自己思考、自己

负责决定的“以区民为主体的区域建设”的理念，使得创建区民可以幸福生活，充满新宿魅力的富裕的地

区社会成为可能。

现在，为什么需要自治基本条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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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要点2

该条例规定了一些什么内容？1

该条例规定了区民作为自治的主体所拥有的权力，区民、议会、区长（执行机关）作为自治的担当者各

自的职能、责任和义务，同时还明确了区行政运营的基本原则。

此外，还对让区民们积极投身自治和区域建设的制度及组织体系进行了规定。

总则（第1章） 区民（第2章）〜区长等（第4章）

规定了“区民、议会、区长”作为自治的担当

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明确了各自的关系

目 的

定 义

区民的
权力及职能

议会及议员的
责任和义务等

区长等的
责任和义务等

基 本 理 念

规定了该条例的目的

规定了改条例使用的重要用
语的定义

规定了区民作为自治主体的
权利、责任和义务

规定了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
机关的责任和义务

规定了区长、区行政机关及
职员作为区民代表的责任和
义务

明确了“区域的愿景”及自治的基本思路和条

例的定位

规定了为了进一步推进新宿
区自治的三个基本理念

1 尊重人权

2 实现以区民为主体的自治

3 推进以区民自治为根本
的区行政

条例的定位
规定将该条例作为新宿区自
治的最高规范

P.14

P.15

P.16

P.17

P.20

P.23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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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保护区民权利的制度及为了将区域建设的更好的自治体运营的

体制

此外，还规定了与国家、

其他自治体等的关系、条

例的修订等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第5章）〜儿童的权利等（第9章）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等的
合作及配合等（第10章）

区行政运营的
原则

规定了区行政运营的6项基本原则。

1 在财政健全化及确立自立的财政基础的同时，提
供有效且高效的公共服务

2 在区的基本构想的基础上确立综合的计画

3 公布切实的财政状况

4 组织间的相互合作，一体化组织的整备

5 掌握区民的意见，提供区民参加区行政的机会及
配合行动的机会

6 实施行政评价和公布评价结果，切实体现在区行
政运营上

信息公开及
个人信息的保护

规定了有关区行政信息的信息公开及有关区保有的个
人信息的信息保护報

居 民 投 票
规定了针对会给住民生活及区行政带来重大影响事项
的住民投票制度的设立

地 区 自 治
规定了在尊重具有地域特性的住民自治的同时，进一
步推进个性丰富且充满魅力的区域建设

儿童的权力等
规定了保障儿童发表意见的权利及确保儿童健康成长
的环境。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等的
合作及配合

规定了与国家、其他自治体
及各种相关机关的合作及配
合等

条例的修订等（第11章）

条例的修订等

规定了在每４年以内，对该
条例及有关各项制度进行探
讨，实施必要的措施要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要点2

P.26

P.27

P.30

P.31

P.32

P.32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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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议会、区长等的职能、关系2

通过区民、区议会、区长等自治的担当者发挥各自的职能，将新宿区建设成为谁都认为“住在新宿区太

好了”“今后还想住在这里”的区域。

区民、区议会、区长（执行机关）〜各自的职能

区民=“区域建设的主体”
参加区行政，发表意见或提出方案。

区议会=“区的统一者”
检查执行机关的工作，反映区民的意
见，决定区域建设的重要事项。

区长（执行机关）=“为区民
服务，开展工作的执行者”

作为区的代表，进行区行政运营，推
进区域建设。

对区民开放的议会运营
向区民说明的责任

选举、区民的请求

选举、区民的请求
参加、协助区行政

提供服务、提供区行政信息、
支援地区活动等

检查执行机关的工作

说明条例、预算等区行政
运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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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从前言和第 1 章的“总则”到第 11 章的“条例的修订等”，总共由 11 个章节

和 25 条条款组成，规定了自治的基本理念、区民的权力及责任和义务、区议会、区长等的责任和义务、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等新宿区自治的基本规则。

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先辈们，很久很久以前，在青翠繁茂的武藏野地区的一个角落形成了村落，

自此之后，在这块大地上，无数的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几经岁月的风霜，孕育了多姿

多彩的灿烂文化。

昭和22（1947）年，牛込、四谷、淀桥3个区合并诞生的新宿区，有自江户时代起按计划发展

的市区、有以新宿车站为中心的新兴商业地区、有位于丘陵地带的高地上的纯农村地区等，不一

样的地区展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风情，到今天新宿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多元化区域。

我们的新宿区，位于首都东京的中心位置，在这片区域，国内外的人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很多

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聚集在这里，这里不仅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

化都市，显示出了重要的存在价值。

我们的新宿区，人们辛勤积累起来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它们的

存在，并且还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比如日本的代表性文豪夏目漱石等。

我们的新宿区，还是开拓时代进步的新文化的信息源，是一个富于进取，充满活力的区域。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和地域风情，是新宿区具备的优越特性，我们应引以为豪。

现在，我们正在迎来地区自治的时代。

有效利用新宿区具备的特性，建立安全且安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信息共享，促

进区民参加区行政，让成熟的地区自治在新宿这片土地上开花，是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我们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希求世界永远和平及保护地球环境，我们将相互尊重人权

和个性，在主权属于市民的原则下，创造最适合于这片土地的以我们为主体的自治。

在此，作为新宿区的最高规范，我们制定本条例，我们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认可各自

具有的多样性，实现多文化的共生社会，同时，我们还要超越时代，继承新宿区的卓越历史和文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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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部分，阐明了区域的历史、条例制定的背景、自治的方向性和基本原理、制定时我们的

决心等，是涉及本条例所有的解释、运用的依据。在编写前言部分时，我们注意了文章的整体

性、高格调及通俗易懂性，采用了“敬语”的语体方式。

新宿区的历史、文化

在庆长 8 年 (1603 年 ) 幕府在江户开府的第二年，设定了以日本桥为起点的五街道。在东海道、中山道、

日光街道、奥州街道、甲州街道的各条街道设置一定数量的宿驿，宿驿有提供驿马的义务。

甲州街道是由日本桥道甲府的干线道路，连接着由甲府到中山道的下诹访。甲州街道，从日本桥到最初

的宿驿高井户的距离很长，旅人十分为难。为此，根据里正·高松喜六们的请求，被批准在相当于中间位

置的地地方设置宿驿。这个宿驿由于设在内藤氏归还给幕府的宅基地内，同时还是新的宿驿而被称为“内

藤新宿”，这也是新宿地名的由来。

江户时代的新宿是位于江户市街近郊农村地带的宿驿，位于现在的新宿御苑的北侧，作为娱乐地聚集了

戏园子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明治初期的新宿保留了江户时代近郊农村地带的景色，现在新宿站的周边遍布的是茶田和杂木林。

专 题

说 明

化，下定决心创建一个建立在每个人的意愿之上的稳固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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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江户外层护城河的开设(1636年)

修建以牛込、四谷为中心的武家宅邸和寺町　⇒有来历的町名和文化遗产

内藤新宿的开设(1698年)

繁华街的修建　⇒甲州街道的宿町，江户四宿中的一个

游览地、名胜的修建　⇒玉川上水堤的樱花、太宗寺、正受院

近代文艺的繁荣　⇒狂歌、戏文学的兴起和文人墨客的交流

铁路的开通和新宿停车场的开业(1885年)

日本铁路 ( 现在的山手线 ) 新宿停车场开业，之后甲武铁路

( 现中央线 ) 开通　⇒枢纽车站“新宿”的形成

繁华街的发展和新宿文化的成果

新宿大道、神乐坂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繁荣　⇒电影、戏剧、曲艺场、音乐、饮食、风俗

战后复兴和新的繁华街的创建

站前的复兴和歌舞伎町的开发　⇒新宿文化的复活及先锋派文化的萌芽

江户城外层护城河周边图 内藤新宿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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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65岁以上) 59,439人( 20.9%)

年少人口(15岁以下)  24,344人( 8.6%)

新宿区的人口特性

涌现出包括文豪夏目漱石在内的，众多的宝贵人才

2001年以后人口呈增加趋势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总 人 口 288,661人 299,685人 310,206人 318,086人

居 民 登 记 人 口 264,512人 270,542人 278,350人 284,518人

外 国 人 登 记 人 口 24,149人 29,143人 31,856人 33,568人

人口动态  每年2.5万人到3万人转入、转出

每个家庭的家庭成员数  1.66人

少子高龄化

新宿区是夏目漱石出生、成长并在此度过晚年的区域。

在度过晚年的最后 9 年的早稻田南町的家里，他开始

了作为作家的真正的执笔活动，为世间奉献了多数名作。

这个房子被称为“漱石山房”，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

忆之中。现在，新宿区正在推进“漱石山房”的复原活动。

夏目漱石（1867〜1916）

新宿区的总人口　318,086人（2012年1月1日）

居民登记人口　284,518人　　　外国人登记人口　33,568人（10.6%）

占总人口10%的外国人

韩国、朝鲜 12,567人

中国 12,473人

缅甸 1,153人

法国 906人

菲律宾 716人 等

(※2012年度为截至201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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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事业所数　35,154所

从业人员数　676,639人

(截至2009年7月1日经济Census·基础调查)

区人口　318,086人

(截至2012年1月1日、总人口)

日间人口　770,094人

(2005年国势调查)
※2010年国势调查的数据将在2012年6月前后发表

新宿站日均上下车乘客数　3,607,498人

(2008年实际 包括西武新宿站)

很多人工作、聚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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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第 1 章

（目的）

第1条　本条例制定的目的是明确自治的基本理念，同时，以此为基础对区行政运营的原则及区

民、新宿区议会（以下称为“议会”。）及新宿区长（以下称为“区长”。）的责任和义务等进行规定，

以实现新宿区（以下称为“区”。）的进一步自治。

在此，对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目的进行了规定。

新宿区，很多的人在这里居住、工作、学习和活动。为了让这么多的人对这个地区充满爱，

将地区建设得更加美好，考虑什么是必须的，以及为了它的实现，区民主动参与区域建设对今

后的新宿区的自治非常重要。

关于“地区的事情由谁，按照怎样的方式来决定？”，将根据新宿区自治的基本理念，规定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及区民、议会、区长的责任和义务等，以谋求新宿区进一步自治的实现为目的。

关于自治的基本理念，并非本条例首次制定，而是将原本就有的理念作为区民全体的意见，

通过本条例明确下来。

另外，为“谋求自治的实现”始终遵照基本理念，立足于原则和职能，为达成基本理念始终

认真应对的这样一种新宿区自治的态势也体现在了该条例的“目的”中。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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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定义）

第2条　本条例中，以下各条列出的术语的含义，分别按照以下各条的规定定义。

⑴　区民　指在新宿区的区域内（以下称为“区内”。）拥有住所以及在区内工作的人、学习的人、

活动的人及活动的团体。

⑵　公共服务　指公共服务基本法（2009年法律第40号）第2条中规定的公共服务。

⑶　区的行政机关　指区长、新宿区教育委员会、新宿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及新宿区监查委员。

⑷　职员　指以下所述人员。

A　地方公务员法（1950年法律第261号）第3条第2项规定的一般职务的人以及同条第3项

规定的特殊职务的人（议员除外。）中在区内任职者。

B　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营相关法律（1956年法律第162号）第37条第1项规定的县费负

担教职员中在区内任职者。

关于“区民”

要解决新宿区的自治和地区的课题，当然应以新宿区拥有住所的居民为中心，不过，与新宿

区有关的各种主体也是不可缺少的担当者。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居民，在新宿区工作、学习和活动的人，也在为促进地区的发展和提高居

民的福利，积极地涉足该地区，协助新宿区实现自治。此外，企业主和进行公益活动的 NPO 法人，

没有法人资格的志愿团体等也在此范围之内。

本条例，是对新宿区自治的应有模式进行规定的条例，立足于此点，本条例中所定义的区民

首先是拥有住所的居民，然后是在新宿区工作的人、学习的人、活动的人及活动的团体。

关于“公共服务”

2009 年“公共服务基本法”颁布生效。该法律的制定旨在实现人人都可以安心生活的社会，

该法律对交通、福利、教育等不可缺少的公共服务其应有模式的根本进行了规定。

这里所说的公共服务，包含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金钱或服务上的供给、规定、监督、扶助、

宣传等用于增加公共利益的各种项目。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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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的行政机关”

指地方自治法规定的“执行机关”，是对其担当的行政事务的管理及执行，具有决定权，能

有效完成行政事务的机关。具体指区代表人的区长和独立于区长，站在专业立场分担工作的委

员会及委员。

（基本理念）

第3条　１　尊重人权，以人为本进行区行政。

２　区应以区民为主体进行自治，区民作为自治的担当者解决地区的课题。

３　区是以地方自治为宗旨的基础自治体，具有确定的自治权，要以区民自治为根本推进区行政。

首先，提出作为推进新宿区自治的大前提，应尊重人权，以人为本进行区行政。

然后，提出自治是按照区民自由的想法，由区民自己讨论、决定并推进，因此，应谋求以区

民为主体的自治，同时区民应作为自治的担当者解决地区的课题。

进而，提出区是以地方自治为宗旨的基础自治体，是按照区民的意思进行自治，不受他方的

干涉，因此，应凭借确定的自治权，以区民自治为基础推进区行政。

本条例将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作为新宿区的最高规范定位。

之所以是最高规范，是因为与宪法规定了我国统治的根本同样，本条例规定了新宿区自治的

根本，也就是说，在这里将本条例规定为“我们区域的宪法”。

（条例的定位）

第4条　本条例作为区的最高规范，在制定其他的条例，或在修改废弃时，应保证与此条例的一

致性。

说 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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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

（区民的权利）

第5条　１　区民拥有知晓区行政相关信息的权力。

２　区民拥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

３　区民拥有参加区行政的权力。

４　区民作为新宿区自治的担当者，拥有终生学习的权力。

规定了 4 种权力作为区民的权力。

“了解区行政相关信息的权力”，并非单指接收区行政有关的信息，还指可以自行要求提供有

关区行政的信息，或对内容加深理解的权力。

“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包含地方自治法第 10 条第 2 项保障的权力在内，总括性规定了享

受公共服务的权力。

在这里，没有使用一般情况下使用的“行政服务”，而是使用了概念更加广阔、公共服务基

本法中定义的“公共服务”这一术语。

“参加区行政的权力”，是指在政策等的立案，事业的实施及其评估等各种过程中阐述意见，

作为事业的担当者或作为接受者参加等，采用各种方法保障区民参加。

“作为自治的担当者，享有终生学习的权力”，是考虑到在推进地区自治过程中，需要终生学习，

因此将其加入到了区民的权力中。

所谓的“终生学习”，包含了“理解”、“共享信息”、“提出政策建议”这样的前提条件。由

于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担任自治的区民来说是终生需要的权力，对“学习权力”进行

了规定。

说 明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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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区民讨论会 

是为了听取各种区民的意见的一种手法，从居民基本名册中随机抽取居民，邀请他们参加，请答应参加

的居民就特定的主题进行小组讨论，以听取区民的意见。这种手法，是为了听取平时参加区行政机会较少

的区民们的意见而采用的方式，一般还被称为市民讨论会等。

（２）区民会议等 

是通过公开招募等直接加入到会议中，由参加的区民们自己举办会议，自己制作区的重要的计划书及条

例草案等时所采用的方法。

这是区民们自己为了解决课题，在讨论需要具体行动的对策时，让更多的区民参加并实施的方法。 

（３）审议会等 

是出席审议区的政策的审议会或委员会，作为区民委员发表意见或要求等的方法。该会议，可以从政策

等的策划阶段开始，广泛听取区民们的意见并反映到政策中。

（４）听证会、说明会、专题讨论会等 

是可以在听证会等公开的场所，阐述或交换意见的方法。 

根据讨论的内容分地区召开，设定可以很多人参加的场所，听取意见的会议。 

（５）问卷调查等 

是随机抽取的区民，回答区进行的问卷调查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需要广泛掌握区民们的想法或实际状

态时采用。

此外，由于事业内容的不同，有时候也会采用由职员直接去区民们活跃的场所征询意见，进行问询调查

的方式。 

（６）公众意见征询（意见公开征询制度） 

是针对区制定的重要计划和条例方案等，提出意见和要求的方法。 

通过它，可以提高重要政策决定之前其过程的透明度。此外，讨论的结果将会公开，还可以确认区对于

各种意见的想法和观点。新宿区由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至今为止新宿区实施的区民参加的手法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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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区民参加的相关制度

是在决定对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的对策时，提前

公布方案，收取并考虑区民们的意见后作出决定，

同时，公布收集的意见以及区对此意见的想法和观

点的制度。

一直以来，新宿区在积极提供区的信息的同时，

还采用各种方法，听取区民们的意见。

然而，为了能有效利用新宿区的特点进行区行政

运营，在决定对策前，除了公布方案并发出通知，

谋求信息的共享外，还希望收集区民们的意见，对

收集的意见进行仔细考虑后决定对策。

为此，决定制定规则，作为区的统一规定实施公众意见征询制度。

今后，将依据该制度，确保区的行政运营的公正及提高透明度，让区民参加变为更加实质性的内容。并

且，将努力让区行政更靠近区民，更加通俗易懂，推动区行政向区与区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的方向发展。

公众意见征询制度

从对生活有用的信息到专业的话题，新宿区的职员

向区民送去知识讲座等的制度。 

区职员去地区或区民们的地方，给区民送去行政方

面的措施，或专业方面的知识讲座等。讲座范围广泛，

从接近生活的问题到专业性的话题，其内容丰富多彩。

请充分利用 PTA、町会、老年人俱乐部、地区的活动

团体、学习小组、学校的课程等。讲座目录，由终生

学习公共课、特别办事处等的窗口派发。

上门促膝交谈服务（向地区派遣区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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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6条　区民，作为共同生活在区内的人，应尊重相互的自由及人格，努力创造良好的地区社会。

新宿区是国内外带着各种目的的人们汇集的区域，是大家一起生活的区域。

区民，作为共同生活在该地区（区内）的人，相互尊重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理所当然是非常重

要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的。

另一方面，还将谋求与地区社会的协调，创造良好的地区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纳入到

了区民的责任和义务中。

议会等

（议会的设置）

第7条　在区内设置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

设置议会是由地方自治法规定的，而本条是规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设置议会。

关于这里所说的“区民的代表机关”，区议会议员由具有选举权的新宿区的区民选举产生，

但是，当考虑作为议会机关所具有的权能时，在新宿区这样的区域内，其含义不应限定为有选

举权者或居民。

在考虑新宿区的自治和新宿区的未来时，居民理所当然是核心，但与新宿区相关的各种主体

之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各种主体，主动、积极地与居民、议会、区一起参与新宿

区的事务非常重要。

本条例是制定自治的应有模式的条例，正是立足于这一点，基于代表权一词的概括性，本条

例没有限定为居民，而是设定为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设置议会。

说 明

第 3 章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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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责任和义务）

第8条　１　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应一方面行使决议权，让区民的意思准确反映到区行政

上，一方面进行调查和监督，让行政运营合理化。

２　议会作为自治体的立法机关，应积极努力地拟定政策方案、提出政策建议，让议会活动充分

发挥灵活性。

３　议会应与区民共享有关议会活动的信息，并担负其说明责任。

地方自治制度，由于是通过直接选举选出首脑和议员，居民拥有首脑和议会这样的二元式代表。

规定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具有与区长平等的关系，有责任和义务决定（议决）自治体

运营的基本方针，调查和监督行政运营。

此外，规定议会作为自治体的立法机关，除了拟定政策方案，提出政策建议，大力宣传议会

是自治体的立法机关外，还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拟定政策方案，提出政策建议，努力让议会更加

充分发挥出灵活性。

进而，规定议会不只是单独的议员，有责任和义务作为议会整体与区民共享有关议会活动的

信息，并担负说明责任。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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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的责任和义务）

第9条　１　议会的议员（下述称为“议员”。），作为区民的代表，应认识到其权限及责任后行动。

２　议员应遵守另外制定的政治伦理基准等法令，应开展公正公平的议会活动。

将议员作为区民的代表，应在认识到其权限及责任后行动，作为自治基本条例进行了规定。

此外，还规定议员应遵守另外制定的政治伦理基准等法令，开展公正公平的议会活动。

新宿区议会，以创建区民信赖的议会为目标，于 2005 年的第 2 次例会上，作为议员提出议案，全会

一致通过了“新宿区议会议员政治伦理条例”，并于同年 12 月 1 日生效。

在地方分权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新宿区议会以创建区民信赖的议会为目标，对其应有模式进行

研讨，已在很多方面实施了改革。

今天，议会为了应对地方分权和区民参与的潮流，获得区民的更加信赖，需要制定一个日常履

行议员和区民通过选举成立的委托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需要创建一个一方面议员按照明确的

基准，自豪地担任区行政工作并承担说明责任，另一方面，区民信赖议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就

议员的活动要求给予说明的规定。

在此，新宿区议会，根据议会全体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伦理条例。

新宿区议会议员政治伦理条例（前言）

新宿区议会议员政治伦理条例

说 明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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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等

（区长的设置）

第10条　在区内设置区长作为区的代表。

区长的设置与议会的设置同样，由地方自治法规定，在这里，规定为作为区的代表设置区长。

（区长的责任和义务）

第11条　区长应不辜负区民的委托，公正公平地进行区行政运营。

作为区长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区长作为选举的结果，应不辜负区民的委托，公正公平地进行

区行政运营。

（区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和义务）

第12条　１　区的行政机关，作为最接近区民的行政机关，应切实掌握区民的需求，根据自己

的判断和责任履行职务。

２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用各种方法，简单易懂地向区民提供有关区行政运营的信息，并担负向

区民说明的责任。

区的行政机关，应充分认识到与都或国家的行政机关相比，是最接近区民的行政机关，应切

实掌握区民的需求，按照自己的判断和责任执行公务。

此外，还规定关于说明责任、信息共享的方法，为了让区民能切实了解并判断区行政的动向，

应“简单易懂”地提供各种信息。

第 4 章

说 明

说 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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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的责任和义务）

第13条　１　职员应爱区，站在区民的立场努力实现区的自治。

２　职员应认识到自己是最接近区民的地方政府中的一员，同时，应遵守另外制定的有关公益保

护及职员的行动规范等的规程及法令等，公正公平地履行职务。

３　职员应努力获取履行职务所需的知识及提高技能。

首先，规定职员要以热爱新宿区这样的情感为基础，从区民的视角，站在区民的立场努力实

现自治。

然后，规定职员必须不断促使自己意识到自己是最接近区民的地方政府中的一员，同时，虽

然是理所当然的，但应遵守法令和公平公正地履行职务。尤其是将公益保护及职员的行动基准

和责任义务的遵守作为代表提了出来。

进而，规定职员在履行其职务的时候，应努力获取知识和提高技能，开发职员自身的能力。

区应按照法令、条例等法规法律，合理地处理事务。但是，当处理事务中万一违反了法规法律时，将产

生的危害控制到最小程度并尽快纠正，对于保护区的公益来说非常重要。

为此，在新宿区，创立了由属于第三方机关的“新宿区公益保护委员”受理违反法令、条例等导致区公

益受到损害的事实通报，并对此进行纠正的“公益保护通报组织”。这样，不仅区的职员，区民们和承包

区事务的供应商们也能获得通报。

新宿区公益保护通报相关条例

区为了确保公务的公正执行和区民们对公务的信赖，让区能够更加健全的发展，作为保护公益的规定，

制定了“新宿区公益保护通报相关条例”，作为职员规范的行动基准，制定了“新宿区职员的行动规范及

责任和义务等相关条例”。（2006 年 9 月 1 日生效）

关于新宿区公益保护通报相关条例及新宿区职员的行动规范及责任和义务等相关条例

说 明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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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本条例中包含区长在内的所有职员，公正地履行职务，将以下事项定为其行动准则。

新宿区职员的行动基准及责任和义务等相关条例

【职员公正履行职务的行动准则】

随着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制定，“新宿区职员服务宣誓相关条例”的一部分被修订，从 2011 年 4 月

1 日开始，在宣誓书上追加了遵守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

新宿区职员服务宣誓相关条例

(教育公务员以外的职员)

【宣誓书】

在此，我郑重宣誓，尊重且拥护认定主权在民的日本宪法，遵守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

我郑重宣誓，在领会地方自治的宗旨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应民主且有效地运营公务的责任和义

务，作为全体区民的服务者，诚实且公正地履行职务。

遵守法令、条例、规则等规程，诚实且公正地履行职务。

遵守法令1

努力确保区行政的透明度，充分履行对区民说明区的各种活动的责任和义务。

说明责任2

时刻认识到自己是为全体区民服务的服务者，对待区民不可差别对待，要努力增进全体区民的福利。

为全体区民服务的认识3

禁止追求个人利益

应公私分明，其职务和地位不可用于个人利益。

4

禁止导致信用丧失的行为

认识到自己的言行将影响到区民对公务的信赖，时刻注意行动的明智性。

5

姓名

年    　月    　日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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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运营的原则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

第14条　１　区长应致力于财政的健全化及打造独立的财政基础，同时，应致力于站在公正公

平的立场，有效且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２　区长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为能顺利提供，应按照区的基本构想制定综合计划。

３　区长应采用合理的方法公布区的财政状况。

４　区的行政机关，应完善组织体制，使得组织间能相互合作，综合发挥行政功能。

５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用各种方法了解区民的意见，同时，提供区民参加及协助区行政的机会。

６　区的行政机关，应实施行政评估，同时公布该评估结果，并合理反映到区行政运营上。

首先，从第 1 项到第 3 项，就作为机关的区长，在公共服务的提供及财政状况的公布方面

规定了以下 3 个原则。

１　必须确保可持续的、健全的财政基础，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有效及高效地实行。

２　必须按照基本构想，为实现制定综合计划。

３　为了担负就财政状况进行说明的责任，必须采用合理的方法公布区的财政状况。

然后，从第 4 项到第 6 项，就有关区的行政机关的区行政运营规定了以下 3 个原则。

４　为了对应区民的需求（行政需要、行政课题等），发挥区的行政机关的作用和落实责任

和义务，在组织的完善和编制方面，必须建立相互合作，能发挥一体性、综合性功能的组织。

５　必须提供给区民享受“参加区行政的权力”，参加区行政的机会，以及为了实现共同的

目标，区民和区的行政机关相互理解、相互认可，在各自的职能和责任方面，相互合作、

配合的机会（互相协助共同努力的机会）。

６　必须实施行政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将该行政评估结果合理反映到区行政上。

第 5 章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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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公开）

第15条　区的行政机关及议会，应保障区民知晓有关区行政信息的权力，积极公开信息，实现

与区民的信息共享。

就象 “没有信息就不参加”所说的一样，今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区民参加区行政和地区自治，

“信息”的使用非常重要。

在此，以区民“参加区行政的权力”为前提，规定区的行政机关和议会，在保障区民知晓的

权力的同时，应积极公开有关区行政方面的信息，实现与区民的信息共享。

此外，关于信息公开，还通过“新宿区信息公开条例”等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第 6 章

说 明



 

 

【关于新宿区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2021年 5月 19日，根据《关于努力实现数字社会的相关法律之整备的法律(2021年法律

第 37 号)》的规定，修订了《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2003 年法律第 57 号。以下称为“法

律”)》。 

随着本修订实施，从 2023年 4月 1日起，地方公共团体的机构也直接适用法律，有必要

根据法律规定的全国性共同规则，建立合适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因此，2023 年 3 月 31 日废除了《新宿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并制定了规定法律实施所

需事项的《关于新宿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实施条例》。 

另外，对于议会，因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制定了《新宿区议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相

关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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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指区的执行机关拥有的信息向区民等提供的所有对策，如下表所示，不仅仅

是义务性的信息公开，还包括任意性的信息提供等。

新宿区信息公开条例，一方面以“义务性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另一方面，就“信息公布、信

息提供”的积极推进赋予了区努力的义务。

“义务性信息公开”是规定行政机关等必须将行政机关拥有的信息，按照区民的请求公开的制度，在推进

信息公开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宿区的信息公开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

第16条　区的行政机关及议会，应保护其拥有的有关个人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合理管理。

在积极进行信息的提供和公开过程中，区的行政机关和议会，在收集、保管、使用个人信息

时，必须保护个人信息。并且，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它的使用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协调的。

信息公共制度

有无请求 义务性信息 任意性信息

信息公开制度

按照区民的请求
提供的部分

信息公开
利用新宿区信息公开条例的公文请求权
阅览等

信息提供
在区的设施和窗口提供信息

（按照区民的咨询，提供资料或电话应
对等）

非区民的请求提
供的部分

信息公布
按照法令等公布义务性信息

（依据地方自治法第 243 条的第 3 项等
公布地方财政状况，依据信息公开条例
第 19 条公布运用状况等）

信息提供
自主地提供信息

（宣传报的发行、行政资料的发行、行
政信息在主页上的刊载等）

专 题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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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关于新宿区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新宿区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指通过制定区有关个人信息使用方面的基本事项，谋求区行政合理且协

调的运营，同时，通过明确本人作为个人信息的主体，在自己的个人信息方面所拥有的权力，以维护区民

的基本人权的措施。

1

今天，由于信息处理技术飞跃性的发展，信息的大量处理和多方面使用变得非常简单。在新宿区，各种

各样的计算机受到广泛使用，在提高区民服务和提高行政的效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计算

机的使用，同时也威胁到了区民的个人生活，暗藏了个人隐私受到侵害的危险性。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新宿区在 1985 年 6 月颁布了“东京都新宿区电子计算组织个人信息保护条例”（以

下称“电算条例”），保护了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个人信息。

进而，在 1990 年 10 月，颁布了“东京都新宿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该条例扩大了保护对象的范围，

不仅进行电算处理的个人信息给予保护，还包括了手工处理的个人信息。 

此外，在 1987 年 4 月颁布的“东京都新宿区公文公开条例”及 2001 年 10 月颁布的“新宿区信息

公开条例”将个人信息规定为原则上不公开。

本条例是立足于新宿区的这些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及 2003 年 5 月颁布生效的有关保护个人信息的

法律（以下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有关保护行政机关拥有的个人信息的法律（以下称“行政机关个人

信息保护法”。），前者明确了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和义务，后者加入了处罚规定，进行了全面修改的条例。

新宿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变迁2

在此，规定区的行政机关及议会，应保护其拥有的个人信息并进行合理管理。

此外，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通过“新宿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等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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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投票

（居民投票）

第17条　１　区设置了针对给居民的生活及区行政带来重大影响的事项，直接咨询居民的意见

的投票制度（以下称“居民投票”。）。

２　居民投票时拥有投票权者，应是在区内拥有住所，年满18岁以上，且符合另外条例规定者。

居民投票制度是让居民的意见直接反映到区行政上的制度。

首先，规定对于给居民的生活及区行政带来重大影响的事项设置居民投票制度。在此，将此

制度规定为所谓常设型的制度。

然后，规定具有居民投票的投票权者，为年满 18 岁以上的居民中符合另外条例规定者。

（居民投票的实施）

第18条　１　当为以下情况时，应由区长组织实施居民投票。

⑴　关于上条第1项中规定的事项，当在区内拥有住所，年满18岁以上，且符合另外条例规定

者，其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联合签名，请求实施居民投票时。

⑵　关于上条第1项中规定的事项，当议员定额的十二分之一以上提出请求实施居民投票，且

议会已经表决通过时。

２　不管前项的规定如何，当关于上条第1项规定的事项，区长认为必须直接咨询居民的意见时，

可以实施居民投票。

首先，规定在区内拥有住所且年满 18 岁以上的人，若其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联合签名请求

投票，则应实施居民投票。

还规定在区内拥有住所且年满 18 岁以上的人，其具体条件按照另外的条例进行规定。

然后，规定当议员定额的十二分之一以上提出请求，且议会已经表决通过时，应实施居民投

票。这项内容是源于地方自治法第 112 条中规定的议员的议案提出权。

第 7 章

说 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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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规定当对居民的生活及区行政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区长自己认为必须咨询居民的意

见时，可以实施居民投票。

（居民投票实施结果的尊重）

第19条　区必须尊重实施居民投票的结果。

在此，清楚写明必须尊重居民投票的结果。

（条例委任事务）

第20条　除了前3条规定的事项外，实施居民投票所必需的事项，另行通过条例规定。

实施居民投票所必需的事项，按照由区民、议会、区三方讨论得出的本条例的理念，通过另

外的条例进行规定。

地区自治

（地区自治）

第21条　１　区应依据地区的特点尊重居民的自治，推进地区自治，使得区民能进行个性丰富

且充满魅力的地区建设。

２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推进地区自治。

３　为了第1项的地区建设，区民可以按照地区的划分设置地区自治组织。

４　关于地区的划分及有关地区自治组织的必要事项，另行通过条例规定。

说 明

说 明

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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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区自治，规定了以下 4 点。

１　规定地区自治一方面应依据地区特点尊重居民的自治，一方面应利用区民可以参加的组

织，推进个性丰富且充满魅力的地区建设。

２　规定区的行政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推进第1项的地区自治。

３　规定进行第1项的地区建设（地区自治）的主体是区民，可以按照地区的划分设置地区

自治组织。

４　规定关于地区划分和地区自治组织的详细规定，按照区民、议会、区三方讨论得出的本

条例的理念，通过另外的条例进行规定。

（儿童的权利等）

第22条　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有表明自己意见的权力，同时其健康成长的环境应受到保障。

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对于与自己有关的区行政问题，拥有以对应各自年龄的方式表明意见

的权力，并且健康成长（身心的成长、教育等）的环境应受到保障。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及关联机关的合作及配合）

第23条　区在解决广域的课题或共同的课题时，应站在与国家、东京都等自治体及关联机关同

等的立场上，相互合作和配合，共同努力。

说 明

儿童的权利等第 9 章

说 明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及关联机关的合作及配合等第 10 章



3333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内容及其说明3

（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第24条　区应认识到作为国际化都市，必须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协调。

新宿区内居住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是工作和学习的都市，另外，还是旅游观光等很多人

访问的都市。本条规定，应认识到作为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必须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

和协调。

（条例的修订等）

第25条　区长，应每隔不到4年，就本条例及相关的各种制度，与区民及议会共同研讨，依据本

条例的宗旨，采取必要的措施。

本条例是新宿区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依据本条例的基本理念，对应社会的变化不断更新改

进的条例。自治的应有模式，必须对应相关的各种制度、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等。正因为这样，

规定区长应每隔不到 4 年，与区民、议会一起就本条例及相关的各种制度进行研讨，并采取

必要的措施。

附　则

本条例于2011年4月1日生效。

规定了本条例生效的生效日。

规定区在解决医疗、福利、环境等各种领域的广域或共同的课题时，应站在与国家、东京都、

其他自治体和医院、大学、NPO 法人等各种关联机关同等的立场上，相互合作，为解决课题

而相互配合共同努力。

说 明

说 明

条例的修订等第 11 章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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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事前准备4

基本构想和自治基本条例1

新宿区于 2007 年 12 月制定了新的基本构想。

遵照基本构想，综合计划中决定“由区民、议会及区一起制定今后新宿区区域建设的基本规则，即（暂称）

自治基本条例”，在第一次执行计划（2008 年到 2011 年的 4 年事业计划）中，清楚写明了 2009 年制

定自治基本条例的目标。

这样，为了制定自治基本条例，以便明确新宿区自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开始了制定前的应对准备。

区长和区议会议长的协商2

在制定自治基本条例时，由于认识到着眼于有新宿区特色的自治的应有模式，区民、区议会及执行机关

合力进行事前准备非常重要，区长于 2007 年 10 月 19 日，向议长发出了就以下事项进行协商的请求。

区长和区议会议长在协商之后，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交换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协议书，并开始了具体

的研讨。

大约20年后的区域愿景

利用“新宿力”创造的安乐和繁荣的区域

※所谓“新宿力”，是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示住在新宿区的人们，以
及在新宿区工作、学习、活动的很多人，“自己的区域，自己担负，
自己建设”的《自治的力》。

⑴　在制定基本条例时，区民、区议会及执行机关应合力进

行事前准备。目前，区议会及执行机关两者间，应面向

基本条例的制定，对大致框架的考虑思路、课题及论点

等进行整理。

⑵　为此，区议会及执行机关，应按照共同意见设置（暂称）

自治基本条例研讨联络会议（以下称“研讨联络会议”），

作为相互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场所。

⑶　研讨联络会议，应由区议会议员若干名、区职员若干名

及学识经验者1名组成。

⑷　应规定研讨联络会议的具体运营方法，如相关的费用负

担等。

⑸　区议会和执行机关，应依据研讨联络会议上信息交换及

意见交换的内容，为了基本条例的制定，完善各自的研

讨体制。

⑹　关于基本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区民参与的应有模式，应在

研讨联络会议起动后，另行研讨决定。

⑺　其他制定基本条例需要区议会及执行机关合力进行事前

准备的事项，应酌情协商后决定。

3个基本理念

新宿区的基本构想

创造以区民为主体的自治。

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

创建下一代能拥有梦想和希望的社会。



3535

制定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事前准备4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研讨联络会议（以下称为研讨联络会议。）3

协议书规定“在制定自治基本条例时，应以新宿区自治的应有模式为目标，区民、区议会及执行机关合力进行

事前准备。此外，目前，区议会及执行机关之间，应面向基本条例的制定，对大致框架的考虑思路、课题及论点

等进行整理”。

在此基础上，设置了研讨联络会议。

主席（学识经验委员）委托了公益财团法人地方自治综合研究所的辻山幸宣（TUJIYAMA　TAKANOBU）先

生担任。

区议会及执行机关共同设置，作为相互进行信息及意见交换的场所。

●研讨联络会议的职能

第1次会议（2007年11月12日）到第11次会议（2008年12月16日）

合计13名 区议会议长及区长委托的学识经验者　1人 （学识经验委员）

区议会议长选拔任命的区议会议员6　人 （区议会委员）

区长选拔任命的区职员　6人 （区职员委员）

主席为学识经验委员，副主席为区议会委员及区职员委员各1人。

第12次会议（2009年2月6日）以后

合计19名 区议会议长及区长委托的学识经验者1人 （学识经验委员）

区议会议长选拔任命的区议会议员6人 （区议会委员）

区长选拔任命的区职员6人 （区职员委员）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区民研讨会议的代表6人 （区民代表委员）

主席为学识经验委员，副主席为区议会委员、区职员委员及区代表委员各1人。

●研讨联络会议的构成

区民

议会 执行机关

区民研讨组织　32人

自治、地方分权特别委员会　12人 自治基本条例研讨委员会　18人

区民和
区议会和
区长（执行机关）

的研讨组织（全体图）

区民　6人

学识经验者　1人

议员　6人 区职员　6人

研讨联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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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联络会议各年度会议召开数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5次 7次 16次 16次 44次

区民研讨组织（区民研讨会议）4

2008年7月22日，按照协议书，议会和执行机关交换了新的协议书，设置了“（暂称）新宿区自治基

本条例区民研讨会议”（以下称为区民研讨会议）。

之后，区民研讨会议于2009年1月22日，将自己的名称规定为“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区民研讨会议”。

另外，根据该新的协议书，规定从区民研讨会议中派6名代表参加研讨联络会议。

区民研讨会议的研讨开展方式如下 ：

【地区协商会】

新宿区有10个地区协商会(任意

团体)，作为区民的区行政参加场所

及解决地区课题的场所。

是町会等各种地区团体共享信

息，构建网络，召开协商会，汇集

地区内意见的场所。

区民研讨组织 区民研讨委员（公募）

区民研讨委员（团体推荐）

16名

16名

32名

地区协商会 10名

町会·自治会 3名

NPO 3名

①区民研讨会议的运营

区民研讨会议的运营方法由区民研讨会议决定。

此外，研讨联络会议委员作为观察员随时参加，并根据需要提供信息等。

（实际上，观察员的参加只到区民代表委员参加研讨联络会议为止）

②学识经验者、主持人的设置

为了区民研讨会议有效且高效地运营，设置学识经验者（公益财团法人地方自治综合研究所的辻山幸

宣先生、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牛山久仁彦教授）及主持人（推进负责人）。

主持人除了在学识经验者进行演讲时给予协助，管理及调节研究会各班的进展，协助进行班发布时的

总结等外，还负责汇集区民研讨会议的会议记录，制作资料等。

③区民研讨会议的研讨主题

关于主题的设定，参考其他自治体的事例等作为例示，在此基础上区民研讨会议自行设定。

④主题的研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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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事前准备4

区民研讨会议各年度会议召开数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14次 26次 19次 59次

为制定条例过去所作的准备（采用图片和照片编辑）5

2007年 制定自治基本条例的必要性

依据新宿区民会议的建议书等，在研讨过的基本构想审议会报告上，加入了（暂

称）自治基本条例制定的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新宿区为了完成于2007年12月制定的基本构想、综合计划中提出的“自
治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的确立”，前后历经4年左右，为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制定
进行了各种事前准备。

由区（行政）和区议会组成的研讨联络会议，
在研讨自治基本条例时，展开了以区民参加
的方法为中心的讨论。

研讨联络会议的样子

一个主题的研讨由 3 个阶段构成，按照“①学习→②研究会→③总结”这样的流程进行。

⑤区民研讨会议的事务局

区民研讨会议的事务局，由综合政策部企划政策课及议会事务局担任。

2月

设置自治、地方分权特别委员会

在区议会设置了自治、地方分权特别委员会及自治基本条例研讨小委员会。

5月

设置研讨联络会议

区长和区议会议长为自治基本条例的制定签订协议，区（行政）和区议会共同

设置。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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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研讨会议从起动到条例制定召开了56
次会议（每月召开2~3次左右，学识经验者、
主持人协助）

区民研讨会议研究会

自治基本条例中间报告会

2008年 地区恳谈会的召开和区民研讨委员的公募

从2008年5月到6月，新宿区为了制定自治基本条例而进行事前准备，以及

为了将招募公募委员参加属于区民研讨组织的区民研讨会议，以研讨自治基本

条例之事通知区民，以地区中心为核心，在区内10个地方召开了地区恳谈会。

5月

区民研讨会议起动

由16名公募委员和16名地区协议会、町会·自治会、NPO的团体推荐委员（合

计32名）及学识经验者组成的区民研讨会议起动了，在条例制定前召开了56

次会议。

7月

2009年 1月

2月

选出参加研讨联络会议的6名区民代表委员

由区民研讨会议选出了参加研讨联络会议的6名区民代表委员。

召开由区民、议会和区（行政）的三方参加的研讨联络会议

研讨联络会议由三方各6名代表及学识经验者1名构成，以三方分别提出的方

案为基础进行条例要点方案的探讨。

2010年 召开中间报告会（1月30日）

为了就过去研讨联络会议的研讨经过

及其内容进行报告，召开了中间报告

会，与区民们交换了意见。

1月

研讨联络会议制作出条例大纲案

在研讨联络会议上，依据三方的方案反复讨论后，总结出了条例大纲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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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的事前准备4

·6月4日〜25日 实施区民问卷调查
·6月19日、20日 召开区民讨论会
·8月3日、5日、7日 召开3次地区恳谈会
·7月14日〜8月11日 实施公众意见征询

由辻山主席向区长和议长提交了条例草案

6月〜

8月

实施区民调查、区民研讨会、地域恳谈会、公共意见

为了广泛听取区民的意见，在6月到8月期间实施了区民调查及※区民研讨会、

地域恳谈会，同时还就条例要点方案听取了公共意见。

研讨联络会议向区长及区议会议长提交条例草案（8月26日）

在区民、议会和区（行政）的三方方

案的基础上，总结出条例要点方案，

同时通过召开多达40次的研讨联络

会议，总结出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草

案，提交给区长及区议会议长。

8月

自治基本条例的制定（10月14日）

在研讨联络会议提出的条例草案的基础上，区制成了条例，并于10月14日

的第3次区议会的例会上得到通过。

地域报告会的召开

条例制定后，于2010年11月17日到12月18日期间在区内的10处地域中

心召开了地域报告会（共计218名人士参加了会议）。

10月

11月

以随机抽取的 1,500 名区民为对象招募参加者，针对以研讨联络会议制作的“自

治基本条例大纲案”为中心设定的 6 个主题，利用 6 月 19 日（周六）、20 日（周日）

两天时间，请区民们进行了讨论。

这种区民讨论会的实施，对于新宿区来说还是初次尝试。这是参考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起始于德国的居民参与的手法“计划的细胞”实施的，在条例的制定过程中，还几

乎没有采用了该手法的实例。

※ 什么是区民讨论会术 语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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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先辈们，很久很久以前，在青翠繁

茂的武藏野地区的一个角落形成了村落，自此之后，在

这块大地上，无数的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几

经岁月的风霜，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

昭和22（1947）年，牛込、四谷、淀桥3个区合并诞

生的新宿区，有自江户时代起按计划发展的市区、有以

新宿车站为中心的新兴商业地区、有位于丘陵地带的高

地上的纯农村地区等，不一样的地区展现出来的是不一

样的风情，到今天新宿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

多元化区域。

我们的新宿区，位于首都东京的中心位置，在这片区

域，国内外的人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很多人为了各自不

同的目的聚集在这里，这里不仅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都市，显示出了重要的存在

价值。

我们的新宿区，人们辛勤积累起来的历史和文化，具

有重要的价值，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并且还

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比如日本的代表性文豪夏目

漱石等。

我们的新宿区，还是开拓时代进步的新文化的信息源，

是一个富于进取，充满活力的区域。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和地域风情，是新宿区具备的

优越特性，我们应引以为豪。

现在，我们正在迎来地区自治的时代。

有效利用新宿区具备的特性，建立安全且安心的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信息共享，促进区民参加区行

政，让成熟的地区自治在新宿这片土地上开花，是赋予

我们的重大使命。

我们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希求世界永远和

平及保护地球环境，我们将相互尊重人权和个性，在主

权属于市民的原则下，创造最适合于这片土地的以我们

为主体的自治。

在此，作为新宿区的最高规范，我们制定本条例，我

们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认可各自具有的多样性，

实现多文化的共生社会，同时，我们还要超越时代，继

承新宿区的卓越历史和文化，下定决心创建一个建立在

每个人的意愿之上的稳固的地方政府。

第1章　总则

（目的）

第1条　本条例制定的目的是明确自治的基本理念，同

时，以此为基础对区行政运营的原则及区民、新宿区

议会（以下称为“议会”。）及新宿区长（以下称为“区

长”。）的责任和义务等进行规定，以实现新宿区（以

下称为“区”。）的进一步自治。

（定义）

第2条　本条例中，以下各条列出的术语的含义，分别

按照以下各条的规定定义。

⑴　区民　指在新宿区的区域内（以下称为“区内”。）

拥有住所以及在区内工作的人、学习的人、活动的

人及活动的团体。

⑵　公共服务　指公共服务基本法（2009年法律第40

号）第2条中规定的公共服务。

⑶　区的行政机关　指区长、新宿区教育委员会、新

宿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及新宿区监查委员。

⑷　职员　指以下所述人员。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
（新宿区第43号条例）

前言

第1章 总则（第1条－第4条）

第2章 区民（第5条·第6条）

第3章 议会等（第7条－第9条）

第4章 区长等（第10条－第13条）

第5章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第14条）

第6章 信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第15条·第16条）

第7章 居民投票（第17条－第20条）

第8章 地区自治（第21条）

第9章 儿童的权利等（第22条）

第10章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及关联机关的合作及配合等
（第23条·第24条）

第11章 条例的修订等（第25条）

附则

目 录

(参考)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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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方公务员法（1950年法律第261号）第3条第

2项规定的一般职务的人以及同条第3项规定的

特殊职务的人（议员除外。）中在区内任职者。

B　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营相关法律（1956年

法律第162号）第37条第1项规定的县费负担教

职员中在区内任职者。

（基本理念）

第3条　尊重人权，以人为本进行区行政。

２　区应以区民为主体进行自治，区民作为自治的担当

者解决地区的课题。

３　区是以地方自治为宗旨的基础自治体，具有确定的

自治权，要以区民自治为根本推进区行政。

（条例的定位）

第4条　本条例作为区的最高规范，在制定其他的条例，

或在修改废弃时，应保证与此条例的一致性。

第2章　区民

（区民的权利）

第5条　区民拥有知晓区行政相关信息的权力。

２　区民拥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

３　区民拥有参加区行政的权力。

４　区民作为新宿区自治的担当者，拥有终生学习的权

力。

（区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6条　区民，作为共同生活在区内的人，应尊重相互

的自由及人格，努力创造良好的地区社会。

第3章　议会等

（议会的设置）

第7条　在区内设置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

（议会的责任和义务）

第8条　议会作为区民的代表机关，应一方面行使决议

权，让区民的意思准确反映到区行政上，一方面进行

调查和监督，让行政运营合理化。

２　议会作为自治体的立法机关，应积极努力地拟定政

策方案、提出政策建议，让议会活动充分发挥灵活性。

３　议会应与区民共享有关议会活动的信息，并担负其

说明责任。

（议员的责任和义务）

第9条　议会的议员（下述称为“议员”。），作为区民的

代表，应认识到其权限及责任后行动。

２　议员应遵守另外制定的政治伦理基准等法令，应开

展公正公平的议会活动。

第4章　区长等

（区长的设置）

第10条　在区内设置区长作为区的代表。

（区长的责任和义务）

第11条　区长应不辜负区民的委托，公正公平地进行

区行政运营。

（区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和义务）

第12条　区的行政机关，作为最接近区民的行政机关，

应切实掌握区民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责任履行

职务。

２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用各种方法，简单易懂地向区

民提供有关区行政运营的信息，并担负向区民说明的

责任。

（职员的责任和义务）

第13条　职员应爱区，站在区民的立场努力实现区的

自治。

２　职员应认识到自己是最接近区民的地方政府中的一

员，同时，应遵守另外制定的有关公益保护及职员的

行动规范等的规程及法令等，公正公平地履行职务。

３　职员应努力获取履行职务所需的知识及提高技能。

第5章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

（区行政运营的原则）

第14条　区长应致力于财政的健全化及打造独立的财

政基础，同时，应致力于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有效

且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２　区长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为能顺利提供，应按

照区的基本构想制定综合计划。

３　区长应采用合理的方法公布区的财政状况。

４　区的行政机关，应完善组织体制，使得组织间能相

互合作，综合发挥行政功能。

５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用各种方法了解区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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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区民参加及协助区行政的机会。

６　区的行政机关，应实施行政评估，同时公布该评估

结果，并合理反映到区行政运营上。

第6章　信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公开）

第15条　区的行政机关及议会，应保障区民知晓有关

区行政信息的权力，积极公开信息，实现与区民的信

息共享。

（个人信息保护）

第16条　区的行政机关及议会，应保护其拥有的有关

个人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合理管理。

第7章　居民投票

（居民投票）

第17条　区设置了针对给居民的生活及区行政带来重

大影响的事项，直接咨询居民的意见的投票制度（以

下称“居民投票”。）。

２　居民投票时拥有投票权者，应是在区内拥有住所，

年满18岁以上，且符合另外条例规定者。

（居民投票的实施）

第18条　当为以下情况时，应由区长组织实施居民投票。

⑴　关于上条第1项中规定的事项，当在区内拥有住

所，年满18岁以上，且符合另外条例规定者，其

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联合签名，请求实施居民投票

时。

⑵　关于上条第1项中规定的事项，当议员定额的

十二分之一以上提出请求实施居民投票，且议会已

经表决通过时。

２　不管前项的规定如何，当关于上条第1项规定的事

项，区长认为必须直接咨询居民的意见时，可以实施

居民投票。

（居民投票实施结果的尊重）

第19条　区必须尊重实施居民投票的结果。

（条例委任事务）

第20条　除了前3条规定的事项外，实施居民投票所必

需的事项，另行通过条例规定。

第8章　地区自治

（地区自治）

第21条　区应依据地区的特点尊重居民的自治，推进

地区自治，使得区民能进行个性丰富且充满魅力的地

区建设。

２　区的行政机关，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推进地区自治。

３　为了第1项的地区建设，区民可以按照地区的划分

设置地区自治组织。

４　关于地区的划分及有关地区自治组织的必要事项，

另行通过条例规定。

第9章　儿童的权利等

（儿童的权利等）

第22条　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有表明自己意见的权

力，同时其健康成长的环境应受到保障。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及关联机关的合作及配合）

第23条　区在解决广域的课题或共同的课题时，应站

在与国家、东京都等自治体及关联机关同等的立场上，

相互合作和配合，共同努力。

（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第24条　区应认识到作为国际化都市，必须致力于与

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协调。

第11章　条例的修订等

（条例的修订等）

第25条　区长，应每隔不到4年，就本条例及相关的各

种制度，与区民及议会共同研讨，依据本条例的宗旨，

采取必要的措施。

附　则

本条例于2011年4月1日生效。

第10章　与国家、其他自治体及关联机关的合作

及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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